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家庭经济特殊困难学生补助实施办法
一、组织机构
（一）成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分管学生工作院领导
副组长：学生处处长、财务处处长、教务处处长、监察审计处处长
（二）领导小组下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学生处，由学生处处长任办公室主任，各二级院系党总支书记任办公室副主任。
二、实施办法
（一）为进一步规范和强化我院家庭特殊困难学生补助工作，帮助更多家庭经济特别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学生完成学业，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并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二）本办法适用于我院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和五年一贯制在读学生。
（三）特殊困难补助津贴的主要来源于学院从事业收入中提取的资助专项经费支出。
（四）特殊困难补助主要用于帮助我院部分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特殊性、突发性、临时性的经济困难。
（五）资助对象与条件
1.资助对象
（1）我院全日制统招（含五年一贯制）在读学生；
（2）通过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贫困学生；
（3）父母双亡且无经济来源的孤儿、烈士子女；
（4）优抚家庭子女和特困家庭子女；
（5）学生或父母突然身患大病、重病，造成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
（6）学生或父母突然遭遇重大意外事故；
（7）学生家庭突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
（8）遇到其他意外经学院认定确需资助的其他情况。
2.申请条件
（1）遵守宪法和各项的法律法规；
（2）自觉遵守大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规章制度；
（3）学习勤奋刻苦、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态度端正；
（4）道德品质好，生活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不挥霍浪费，无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
（六）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申请特殊困难补助或停止资助并视其情节责令退赔并给予一定纪律处分:
1.留、降级学生；
2.弄虚作假、谎报家庭情况而获得资助者；
3.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受到警告以上（含警告）处分者；
4.无故不参加校、院系、班级公益活动者；
5.学习不刻苦，一学期两门及以上（含两门）课程不及格者；
6.平时有不良消费习惯者（如吃穿用超度、抽烟、酗酒、铺张请客等）。
（七）使用范围
1.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强奖学金：学校实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强奖学金制，凡经学院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奖学金，按学生奖学金标准的50％发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强奖学金。
2.家庭特困生生活补助：因本人及其家庭发生突然变故，生活无着落者；经查实家庭经济特别困难者。经本人申请，院系、学生处核实后，由学生处提出补助建议，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100-500 元。
3.勤工助学报酬：学校在图书馆、食堂、寝室及协助组织大型活动等方面设置勤工助学岗位（所有岗位优先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行统一管理，勤工助学报酬为每人12 元/ 小时，每月按实造表发放。
4.医药费用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病或意外入院治疗，治疗费用除由保险公司理赔和组织募捐解决外，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补助。补助标准原则上不超过1000元。
5.减免学费：极少数品学兼优的家庭特困生，在毕业时无力交清学费时，经本人申请，二级院系、学生处审核，报经院长办公会批准，可以减免全部或部分学费。
（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批程序：
1.本人书面申请。每学期开学第二个月初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领取并如实填写《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特殊困难学生资助申请表》，同时必须提交真实可查的相关情况证明材料复印件、上学期综合测评成绩证明。
2.班级评议推荐。由班级奖助学金推荐小组对提出申请的学生按评审条件进行初步评议，符合条件者由辅导员签署评议意见后上报二级院系奖助学金评审工作组。
3.二级院系审核上报。由二级院系奖助学金评审工作组对班级推荐的学生名单进行审核（必要时应与学生所在地民政部门联系核实），初步认定可以享受特殊困难补助后上报学生处。
4.学生处复审。学生处对各院系上报的特殊困难补助申请材料进行复审。
5.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学生处将复审后的特殊困难补助申请材料提交学院领导小组审核。
6.家庭突然遭受自然灾害或重大变故而导致经济特别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学生在事发后1 个月内自行申请。
（九）监督和检查
1.受资助学生名单、资助项目和金额应在学校公开栏公布，建立档案。
2.按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确保资助资金用于最急需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十）其他
1.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2.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生效。

